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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(「本公司」) 

 (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) 

(股份代号: 01558) 

 

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政策 

(根据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通过的决议案所采纳) 

 

 

1. 目的 

 

本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政策(「本政策」)旨在列载本公司董事会(「董事会」)为达致

成员多元化而采取的方针。 

 

2. 适用范围 

 

本政策适用于本公司董事会。 

 

3. 政策声明 

 

本公司认同及深信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所带来的禆益，并且认为董事会趋向多元化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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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可计量目标 

 

本公司旨在使董事会成员多元化各方面能保持适当及平衡，以切合本公司业务发展。 

 

提名委员会将会讨论及协定(如有需要)为达致董事会成员多元化的可计量目标，并

向董事会作出有关建议。于协定有关可计量目标时，提名委员会将会考虑多项因素，

包括但不限于董事会组成在性别、年龄、文化及教育背景、专业经验、技能、知识

及行业及地区经验方面的多元化。提名委员会将定期检讨可计量目标。 

 

如有需要，董事会可随时采纳及/或修订多元化因素及可计量目标，以切合本公司

业务所需。 

 

6. 监察及报告 

 

本政策的摘要，以及为执行政策而订立的可计量目标及达标的进度(如适用)，将于

本公司的企业管治报告内披露。 

  

7. 政策检讨 

 

提名委员会将在有需要时检讨本政策，并向董事会建议有关修订(如有)，以供考虑

及批准。 

 

 

注：如本政策的英文及中文版本有任何差异，概以中文版本为准。 

 


